
上海银行美团信用卡现金分期业务协议

上海银行美团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申请上海银行（以下简称

“本行”）美团信用卡现金分期业务，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上海银行美团信用

卡现金分期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的相关规定和约束。

第一条 声明事项

1、现金分期是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分期付款服务，持卡人申请在一定授信

额度内支取小额消费资金，授权本行从其美团信用卡账户中扣减相应申请额度，并转入

本人名下的银行人民币个人结算账户，持卡人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分期偿还本金并支付

相应分期利息。

2、本业务限本行信用记录良好的美团信用卡主卡持卡人申请。

3、持卡人可通过拨打本行客服热线、上海银行手机银行、上银美好生活 APP、上

海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美团点评旗下 APP等渠道申请现金分期业务。

4、现金分期金额币种仅限人民币，单笔申请金额下限为人民币 1000元，上限以本

行核准的额度为准，且不超过持卡人美团信用卡信用额度（不含临时额度）的 50%，具

体可申请金额以申请页面展示结果为准。

5、持卡人成功申请现金分期后，核准款项仅限划入持卡人本人在本行开立的人民

币个人结算账户或持卡人本人指定且本行支持的其它银行借记卡，上述划款账户的开户

证件须与持卡人本行信用卡的开户证件一致。

6、持卡人申请现金分期成功后，款项到账时间由系统审核为准。

7、上海银行有权根据监管部门以及上海银行的相关现金分期资金支付及用途管理

规定，结合持卡人的分期使用金额、用途及使用环境等因素，确定持卡人分期资金款项

使用规则，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划拨账户内分期资金的划转时间、支付形式、对象要求等。

8、持卡人须充分了解上海银行分期资金支付管理相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划

拨账户内同时存在分期资金与持卡人自有资金时优先使用分期资金等，遵守并履行相关

约定的承诺及义务，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9、持卡人成功申请现金分期的款项仅限用于个人消费，禁止用于以下用途:

(1) 股本权益性投资；

(2) 股票、期货、基金、理财、保险、金融衍生产品、彩票等投资活动；

(3) 非法借贷、非法集资；

(4) 生产经营性用途；

(5) 房产领域；

(6) 归还其他贷款；

(7)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用途；



(8) 不用于开立存款证明或资信证明；

(9) 不得转入非本人名下的其他个人账户或公司账户；

(10) 其他上海银行限定的用途等。

10、持卡人必须完整保留现金分期资金使用涉及的消费凭证，包括且不限于购买协

议/合同、收据、发票等，上海银行拥有随时调阅、回收相关消费凭证的权利。

11、持卡人若发生疑似违规使用现金分期资金或未按要求提供消费凭证等情况，上

海银行有权直接提前结清持卡人的现金分期，尚未归还的本金及提前结清对应的违约金

记入持卡人当期账单应还款额，并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已收取的分期利息将不予退

还。

12、若因持卡人提供的借记卡人民币结算账户信息有误或该指定账户状态不正常，

导致划款错误或失败，上海银行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

13、为了确保资金安全，请保管好您的信用卡卡号、有效期、密码以及借记卡卡号、

密码等卡片信息和个人信息。因本人原因导致个人及卡片信息泄露造成的风险由持卡人

承担损失。

14、持卡人现金分期申请一经受理成功，不可进行撤销，不可对分期金额及还款期

限进行变更。

15、持卡人申请提前结清现金分期的，应致电本行客户服务热线提出申请，同时必

须一次性将所欠款项全部清偿，不得申请部分提前结清。

16、若持卡人申请提前结清分期业务，或本行因正当理由认定持卡人的账户不再适

合进行分期业务，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提前结清对应的分期剩余本金，同时放弃或退回

该分期交易项下本行提供的相关营销活动奖励（包括但不限于：分期利息优惠、积分、

礼品礼券、抵扣费用等），并按提前结清对应的分期本金的 3%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已收

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

17、持卡人申请的现金分期金额及分期利息不计算任何形式的积分。

18、现金分期申请是否通过，以本行综合评定审核结果为准。持卡人可通过拨打本

行客服热线、上海银行手机银行、上银美好生活 APP、上海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公众号、

美团点评旗下 APP等渠道查询已申请现金分期业务的详细情况。

19、鉴于持卡人向本行申请办理分期业务，根据监管相关要求，本行需要对持卡人

的风险进行评估，并查询持卡人的个人资信信息（含个人信用信息），持卡人同意并授

权本行在办理分期业务的资格审核、风险管理、额度管理、资产保全、异议核查、资产

管理等业务时，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个人信用信息。

第二条 使用、收费及还款

1、现金分期还款期数以一个信用卡账单月为一期，最短为一期，最长不超过二十

四期。本行可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对还款期限进行调整，包括增加或减少可选择还款期



限等。

2、现金分期每期利率为 0%-1.5%，实际利率以申请页面展示结果为准。年化利率

为 0%-18.25%，受大小月天数不同及持卡人还款情况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年化利率

与公示利率可能存在差异。持卡人同意每月支付分期利息，并授权本行逐月从持卡人本

行美团信用卡账户中扣收。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的分期本金、每期还款金额、期数等

要素，通过计算得出的年化内部收益率（IRR）。计算公式为：

分期本金 = i=1
总期数每期应还本金及利息

1+IRR/年内期数
i� ，IRR=折算年化利率

3、本行将不定期开展现金分期营销活动，持卡人申请现金分期时符合相应活动条

件的，该笔现金分期可以按照指定的活动利率执行，但活动利率不追溯非活动期间已经

办理的现金分期。活动定价以本行相关活动公告为准。

4、分期每期应还本金=分期本金总额÷分期期数，每期应还本金（精确到分）逐月

计入持卡人信用卡人民币账户，如本金无法除尽，余数计入最后一期。分期每期利息=

分期本金总额×每期利率（精确到分，分后的余数部分计入分期末期利息中）。分期利息

一经收取，不予退还。

5、现金分期的每月本金和分期利息的出账日为持卡人信用卡账单日，并将计入持

卡人每月账单最低还款额中。持卡人应根据信用卡账单提示金额在到期还款日前及时还

款。

6、若持卡人在还款期内整户注销信用卡，则已成功办理的现金分期业务中尚未偿

还的分期余额及提前结清对应的违约金须一次性清偿。

7、 本行对持卡人的还款，按照已出账单、未出账单的顺序偿还；如同一信用卡账

户项下同时存在多笔分期业务的，按照各笔分期业务办理的先后顺序冲还。

8、持卡人现金分期申请审核通过后，本行按核准后的总金额对持卡人信用卡的信

用额度作相应扣减，扣减的额度将随持卡人每期还款而逐期恢复，直至最后一期或提前

清偿所有分期余额。

9、持卡人办理现金分期后，若未能在到期还款日（含）前全额还款，分期本金视

同消费，须计收利息。若按期偿还信用卡当期应还款后仍有多余款项，则该款项视为溢

缴款，不提前偿还现金分期应还本金和分期利息。

第三条 违约责任

本行因具备正当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持卡人有任何舞弊、欺诈或非真实交易的情

形；信用卡由于被取消、管制、终止、已经过期并不被续期等原因变为不正常状态；持

卡人缴款延滞；持卡人已经破产或身故；持卡人违反了本行信用卡的领用合约、信用卡

章程、本业务协议中的任何规定或本行相关规定等）并符合监管要求前提下，确定持卡

人的账户不再适合进行现金分期业务的，持卡人尚未偿还的分期余额及其他相应费用全



部视为到期，本行有权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剩余全部分期金额、提前结清对应的违约

金及其他相应费用，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

第四条 其他

1、持卡人声明已详尽阅读并完全知晓和承诺遵守本业务协议。

2、本业务协议未尽事项依据《上海银行信用卡章程》及《上海银行信用卡领用合

约》处理。

3、本行将提前公告或通知（本行有权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

予以通知，具体可供选择的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http://www.bosc.cn）、营

业网点公告、对账单告知、电子邮件告知、短信通知、微信推送通知、报刊公告或语音

电话通知等）持卡人下述修改事项：本业务协议的修改或者本业务服务内容的修改等。

该等修改自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持卡人有权在公告期内选择是否同意该等

修改。如持卡人不接受该等修改，持卡人应在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前终止使用本业务，

并按照规定办理提前还款等手续。持卡人在公告生效后继续使用本业务的，视为持卡人

同意该等修改。

4、若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上海银行 24小时客服咨询、投诉热线 95594。

http://www.bosc.cn

